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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bookmark: _Toc30706] 规划总则

[bookmark: _Toc2312][bookmark: _Toc23200]（一）编制目的
根据《海南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第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编制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明确发展目标、重点任务等。”要求，为深入贯彻落实《海南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海南省装配式建筑（绿色建筑）发展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文件精神，推动三亚市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助力三亚市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结合本市实际情况，编制本专项规划。
[bookmark: _Toc21012][bookmark: _Toc10458]（二）编制原则
[bookmark: _Toc99102245][bookmark: _Toc22492][bookmark: _Toc23635][bookmark: _Toc58957326][bookmark: _Toc21295]1.科学谋划、系统推进
对标《海南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要求和《海南省装配式建筑（绿色建筑）发展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目标，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和战略性布局，确保规划编制科学合理，落地性更强。
[bookmark: _Toc12931][bookmark: _Toc58957328][bookmark: _Toc99102246][bookmark: _Toc9352][bookmark: _Toc22667]2.政府引导、市场运作
有效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引导作用和服务功能，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强化企业市场主体地位，更好发挥政府在顶层设计、规划布局、政策制定等方面的引导作用，营造有利于绿色建筑发展的市场环境。
[bookmark: _Toc58957329][bookmark: _Toc12068][bookmark: _Toc23832][bookmark: _Toc4538][bookmark: _Toc99102247]3.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分析当前绿色建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把解决当前问题与长远发展规划结合起来，找到发展目标的结合点，确立长远发展目标，提升建筑品质，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bookmark: _Toc28577][bookmark: _Toc17813]（三）编制依据
[bookmark: _Toc16551][bookmark: _Toc19430]1.政策文件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71号）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2020年6月）
（3）《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若干意见》（建标规〔2020〕8号）
（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21年9月）
（5）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2021年10月）
（6）《国务院关于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发〔2021〕23号）
（7）《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建标〔2022〕53号）
（8）《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见》（发改能源〔2022〕206号）
（9）《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函〔2022〕39号）
（10）《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大力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2024〕1537号）
（11）《海南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12）《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琼府〔2017〕100号）
（13）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琼发改能源〔2021〕489号）
（14）《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琼府〔2022〕27号）
（15）《海南省推进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设备更新工作实施方案》（2024年5月）
（16）《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推进高星级绿色建筑、超低能耗建筑、近零能耗建筑、零能耗建筑发展的通知》（三住建〔2023〕46号）
（17）《三亚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暂行办法》（2019修订）
（18）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亚市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三府规〔2022〕29号）
[bookmark: _Toc15322]2.技术文件
（1）《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2）《三亚市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2019—2030年）》
（3）各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4）《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2021）
（5）《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55016-2021）
（6）《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51231-2016）
（7）《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评价标准》（GB/T51141-2015）
（8）《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2024年版））
（9）《海南省既有建筑绿色改造技术标准》（DBJ46—046—2017）
（10）《海南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民用建筑篇）（DBJ46-064-2023）
（11）《海南省绿色建筑建设技术标准（民用建筑篇）（DBJ46-072-2024）
（12）《海南省民用建筑绿色专篇实施指南（试行）》
（13）《海南省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编制技术导则》
（14）《海南省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导则（试行）》
[bookmark: _Toc3114][bookmark: _Toc13344]（四）规划范围
[bookmark: _Toc12190][bookmark: _Toc21252]1.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三亚市域内城镇民用建筑及工业建筑，包括三亚市吉阳区、崖州区、天涯区、海棠区，规划陆域面积1890.93平方千米。[footnoteRef:0] [0:  《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公示版）] 

[bookmark: _Toc32258][bookmark: _Toc27235]2.规划内容
本次规划的内容包括：确定规划的目的、原则、依据、范围、期限、法律效力；确定三亚市域范围内的绿色建筑、建筑绿色化改造、装配式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和建筑碳排放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确定目标管理单元分区及指标要求，确定重点发展区域，明确各管理单元控制性指标和引导性指标。
[bookmark: _Toc25547][bookmark: _Toc11861]（五）规划期限
绿色建筑专项规划有效期为5年，规划年限为2024~2028年。
[bookmark: _Toc9756][bookmark: _Toc14754]（六）法律效力
本规划是三亚市绿色建筑发展的总指引。在规划期限内，凡在规划区范围内进行的与绿色建筑相关的规划及建设活动，均应遵循本规划的规定。
[bookmark: _Toc29276][bookmark: _Toc4220]（七）其他规定
1.本规划的解释权归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所有。
2.本规划经三亚市人民政府批准后，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
[bookmark: _Toc443420200]

第2章 [bookmark: _Toc27133][bookmark: _Toc18074][bookmark: _Toc161324577] 绿色建筑发展现状

[bookmark: _Toc26869][bookmark: _Toc18593][bookmark: _Toc443420201]（一）规划区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6995][bookmark: _Toc1653]1.区位条件分析
三亚市位于海南岛最南端，东邻陵水黎族自治县，北依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西毗乐东黎族自治县，南临南海，是海南南部的中心城市。全市行政区范围内，海岸线向海一侧近岸海域面积3220.02平方千米，海岸线向陆一侧陆域面积1890.93平方千米[footnoteRef:1]，辖海棠区、吉阳区、天涯区、崖州区4区，88个村民委员会，62个居民委员会[footnoteRef:2]。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三亚市常住人口为1031396人。三亚市根据国家对海南“三区一中心”的战略定位，积极发挥“区位优势、政策优势、生态优势、资源优势”，当好自贸港建设标杆和转型发展示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三亚新篇章。 [1:  《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公示版）]  [2:  《三亚市2023年年鉴》] 

[bookmark: _Toc26673][bookmark: _Toc22995]2.环境与资源现状
三亚地处东经108°56′30″~109°48′28″，北纬18°09′34″~18°37′27″，属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按建筑热工划分为夏热冬暖地区B区。常年平均温度25.9℃，平均降水量1452.1mm，5~10月为雨季，降水量占全年的90%左右。全市太阳能资源丰富，常年日照时间2400多小时，辐射资源分布均匀，直接辐射偏弱，技术可开发储量8.49×1014千焦，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和发展潜力。
2022年，三亚市农用地共162601.30公顷，其中耕地15931.35公顷，园地59614.71公顷，林地79365.88公顷，草地17.12公顷，其他农用地7672.24公顷；建设用地24507.84公顷，其中城镇工矿用地16341.11公顷，农村居民点4817.98公顷，交通用地3173.45公顷，水利设施用地175.3公顷；未利用地5030.49公顷。[footnoteRef:3] [3:  数据来源：《2022年三亚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image: ]
图2-1  2022年三亚市用地情况图
[bookmark: _Toc13118][bookmark: _Toc31863]3.经济及产业发展
2018~2023年，三亚市各年生产总值稳步增长，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迅速，第二产业增加值较为稳定。在走出疫情冲击，自贸港封关运作前关键窗口期的2023年，三亚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力促经济稳步回升。2023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971.3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2.0%，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幅度明显。
表1  三亚市2018-2023年生产总值
	年份
	生产总值（亿元）
	第一产业增加值（亿元）
	第二产业增加值（亿元）
	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
	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2018
	595.5
	68.3
	118.2
	409
	12.3%

	2019
	677.9
	71.5
	112.4
	494.0
	12.8%

	2020
	695.4
	79.2
	113.3
	502.9
	12.7%

	2021
	835.4
	93.8
	124.7
	616.9
	12.9%

	2022
	847.1
	110.3
	114.7
	622.0
	12.4%

	2023
	971.3
	110.9
	132.6
	727.8
	12.9%



图2-2  三亚市2018-2023年生产总值统计图
[bookmark: _Toc6821]4.开发建设现状
在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发展方面，三亚市近两年新开工建筑面积有所下降，主要原因为住宅项目开工面积大幅降低，但办公楼等公建类项目呈一定增长趋势。海南省正大力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大型高规格国际国内体育、展览、交流活动将成为三亚市招商引资的重点方向之一。在新的产业发展形势下，建筑业也需加快转型升级，大型公共建筑、综合服务设施和配套服务体系也将成为三亚市向大众展示发展成果和开放心态的重要名片，因此此类活动应用建筑项目将被列为低碳重点示范项目建设。
表2  三亚市2018-2023年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发展情况统计表

	年份
	建筑业增加值（亿元）
	全年签订合同额（亿元）
	建筑业总产值（亿元）
	房屋施工面积（万㎡）
	其中住宅施工面积（万㎡）
	其中办公楼施工面积（万㎡）
	其中新开工面积（万㎡）

	2018
	95.1
	82.2
	46.5
	1492.4
	1058.4
	40.6
	170.6

	2019
	90.5
	100.6
	42.7
	1225.3
	839.8
	35.6
	125.7

	2020
	94.2
	97.1
	41.6
	1345.4
	882.0
	55.2
	249.9

	2021
	100.1
	109.5
	38.1
	1460.0
	932.2
	62.8
	217.5

	2022
	91.5
	115.4
	36.2
	1339.4
	829.5
	98.2
	107.7

	2023
	94.2
	105.2
	41.4
	1258.3
	755.0
	129.3
	219.2


[bookmark: _Toc16612]
图2-3  三亚市2018-2023年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发展图

[bookmark: _Toc22734]（二）绿色建筑发展情况
[bookmark: _Toc11048][bookmark: _Toc5927]1.政策文件分析
三亚市积极响应海南省委省政府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高质量发展要求，贯彻落实《海南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等法规政策文件。结合本市发展需求编制《三亚市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十四五”专项规划》，谋划专项目标和重点工作任务。持续构建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全过程监管机制，在执行本省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主要环节管理政策文件基础上，2022~2024年连续印发建筑节能、绿色建筑及装配式建筑实施情况专项检查工作方案，紧抓工程项目相关技术体系设计内容的落地实施，并结合本市发展特色和发展优势，积极推进海绵城市和绿色生态小区建设，积极推广太阳能应用。将海绵城市设计纳入建设项目施工图审查事项，推动海绵城市设计与建筑、园林景观设计相协调。以《海南省绿色生态小区技术标准》为重要技术依据，在满足条件的项目中推进建设一定比例的高星级绿色建筑，鼓励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加快推广高品质居住建筑。2023年，印发《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推进高星级绿色建筑、超低能耗建筑、近零能耗建筑、零能耗建筑发展的通知》，积极推进超低能耗、零碳建筑建设应用。
在2024年三亚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开展绿色低碳试点城市建设、力争2024年装配式建筑占比超过70%，新建民用建筑绿色建筑占比超过90%。
[bookmark: _Toc26833][bookmark: _Toc7809]2.发展现状分析
绿色建筑方面，目前三亚市新建改扩建建筑项目已实现100%执行国家节能强制性标准，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发展始终处于全省先行水平，2020年以来，三亚市新开工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面积和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均呈显著提升之势。2023年新建建筑中装配式建筑占比73%，绿色建筑占比93.6%，提前完成海南省政府提出的2025年绿色建筑占比80%的目标任务，更有海棠湾长岛喜来登酒店、晋合海棠湾度假酒店、亚特兰蒂斯酒店三个项目获得国家三星级绿色建筑运营标识。受疫情等因素影响，2022年三亚市新开工建筑面积有所降低，但当年装配式建筑面积及比例仍稳步增长。
表3 三亚市2020~2023年绿色建筑发展数据统计表
	年份
	2020
	2021
	2022
	2023

	施工许可项目（个）
	171
	185
	100
	175

	绿色建筑项目（个）
	103
	115
	67
	113

	建筑面积（万㎡）
	756
	674
	495.2
	786.5

	绿色建筑面积（万㎡）
	671
	650
	455.6
	736.6

	项目数量占比（%）
	60
	62
	67
	64.5

	绿色建筑占比（%）
	88
	96
	92
	93.6




图2-4 三亚市2020~2023年绿色建筑发展数据统计图











表4 三亚市2019~2023年装配式建筑发展数据统计表
	年份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新开工建筑面积（万㎡）
	642
	756
	735
	495
	786.5

	装配式建筑面积（万㎡）
	47.47
	246
	425
	326
	576

	面积占比（%）
	7.4
	32.5
	57.8
	65.9
	73





图2-5 三亚市2019~2023年装配式建筑发展数据统计图

[bookmark: _Toc10278][bookmark: _Toc11895]（三）优势和存在问题的分析
[bookmark: _Toc32582][bookmark: _Toc32217]1.发展优势分析
政策支持：海南省大力推动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高质量发展，以《海南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为法律基石，已构建起较为完善的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全过程监管体系，并陆续出台针对性、落地性强，激励引导效果好的扶持措施。三亚市积极落实海南省政策要求，结合本市实际制定规划文件、监管制度、落实方案，在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给予政策支持。
区位优势：三亚市是海南省南部经济、产业中心，也是《海南省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规划（2022~2030）》中规划的两个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引领城市之一，发展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的辐射和示范效应显著，区位优势明显。三亚市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丰富旅游资源，为绿色建筑发展提供丰富文化元素和设计灵感，探索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超低能耗建筑与城市风貌的融合设计建造，不仅有助于提升城市旅游形象，还可为游客提供更加健康、舒适、环保的住宿和休闲环境，提升城市吸引力。
产业基础：三亚市拥有较为完善的建筑产业链，包括建筑设计、施工、建材供应等环节，已入驻一批在绿色建筑和装配式建筑领域具有较强研发能力的科研院所和企业，为绿色建筑发展提供坚实的产业技术支撑。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提高和市场对绿色建筑尤其是高品质高星级绿色建筑的需求增加，三亚市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超低能耗建筑市场将稳步扩大，为绿色建筑发展提供广阔市场空间。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基础良好，前景广阔。
[bookmark: _Toc3767][bookmark: _Toc28569]2.存在问题分析
[bookmark: _Toc161324578]缺乏有效激励机制：目前三亚市绿色低碳建筑发展虽然走在全省前列，但激励机制过于单一，主要依靠政府层面引导，无法有效满足参建各方的多样化的需求。根据调研，北京、深圳等市在推广绿色建筑过程中多采用财政奖励，三亚市未能有效借鉴先进省市推广经验，未针对建设各方建立行之有效的政策激励机制，现有激励政策成效不够显著，难以激发各参建单位建设高质量绿色低碳建筑的积极性。《海南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鼓励建设单位在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完成后开展绿色建筑等级预评价，但自发申请的项目少，多数项目在竣工验收阶段才开始申请绿色建筑预评价，时序缺乏合理性。
[bookmark: _Toc161324579]能力建设有待加强：在绿色低碳建筑推广过程中，相关政策、科研课题、全过程管理办法等均有待加强。《海南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执行力度全市不统一，适应热带海岛气候的绿色低碳建筑相关科研课题研究较少，绿色低碳建筑发展路径不清晰。绿色建筑设计、施工、验收及认证各环节的技术或流程指引发布较晚，对发布之前的绿色建筑项目发展指导性不强。缺乏绿色建筑全过程管理办法，缺少绿色建筑运行指标数据统计监管制度，在竣工验收后的运营阶段监管缺少抓手。部分简化施工图审查程序的项目、区域，绿色建筑监管力度和能力有待加强。
[bookmark: _Toc161324580]发展质量有待提升：三亚市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虽然已呈规模化发展之势，但是至今未建成近零能耗示范建筑、零碳示范园区等示范项目。三亚市要打造绿色低碳全省标杆，要先在全省领跑，绿色低碳发展存在重“量”欠“质”的问题。全省的优秀示范项目基本位于海口、琼海、文昌等，三亚市具有示范意义的低碳、零碳项目为零。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机制不健全，未能有效促进既有建筑节能绿色改造高质量发展。
[bookmark: _Toc3830][bookmark: _Toc30720]第三章  总体思路和发展目标
[bookmark: _Toc9714][bookmark: _Toc25411]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以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助力建设生态一流、绿色低碳的自由贸易港，落实《海南省装配式建筑（绿色建筑）发展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以下简称“行动方案”）目标，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bookmark: _Toc31688][bookmark: _Toc28547]（二）基本原则
[bookmark: _Toc11329]1.因地制宜
立足三亚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等特征，打造具有热带地域特色的绿色建筑。传承和弘扬热带建筑文化，依托热带建筑特有的遮阳、隔热、通风等气候适应性技术，充分挖掘乡土生态、适宜技术、低成本的被动式节能方式，实现现代绿色建筑需求，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
[bookmark: _Toc20975]2.分区推进
依据三亚市各辖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自然资源条件、建筑特点等因素，因地制宜制定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结合三亚市实际情况划定重点发展区域，做到统筹安排、合理布局、分步实施、有序推进，确保本规划的实施落地。
[bookmark: _Toc3079]3.新旧兼顾
践行绿色生态理念，统筹建筑增量控制与存量优化，把绿色建筑发展、既有建筑节能绿色化改造作为新时期三亚市节能减碳、推动建筑领域向纵深发展的双轮驱动力。新建民用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鼓励既有建筑改造达到绿色建筑标准要求，引导当前改造模式从单一点状向多点合力转变。
[bookmark: _Toc11012][bookmark: _Toc9783]（三）发展定位
规划围绕提高绿色建筑发展质量、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稳步推进装配式建筑、积极推广可再生能源应用和促进建筑领域碳达峰碳中和等方面展开，通过政策支持、加强监管、人才引进和培育、积极宣传等措施，推动绿色建筑在三亚市的广泛应用和发展，打造海南省绿色低碳建筑标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升人民群众居住品质，支持三亚打造成为世界级滨海旅游城市，宜居宜业的民生幸福城市。

[image: ae7140e91c806af0ff723ab76cfd63d]

图4  三亚市绿色建筑专项规划发展分析图

[bookmark: _Toc14896][bookmark: _Toc14335]（四）规划目标
[bookmark: _Toc3187]1.总体目标
巩固和发展三亚市绿色建筑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工作成果，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导向，重点推进绿色建筑、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装配式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和建筑碳排放五大发展任务，促进建筑“低碳化”“绿色化”，实现三亚市在绿色低碳建筑工作中走在全省前列，打造海南省绿色低碳建筑标杆，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空间更加宜居。
[bookmark: _Toc2503]2.主要发展指标
城镇新建民用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两核一带”区域、省市重点建设项目率先完成星级绿色建筑建设目标，打造不低于2个近零能耗示范项目、1个零碳示范园区。各组团区域同步开展高星级绿色建筑、超低能耗建筑试点示范，带动单元片区绿色低碳发展。建筑能效水平稳步提升，建筑能耗和碳排放增长趋势得到有序控制，绿色低碳发展模式基本形成。
“两核一带”区域等重点区域逐步实现高星级绿色建筑全域示范，超低能耗建筑规模化发展，近零能耗建筑示范效应进一步增强。建筑能效水平进一步提升，建筑能耗和碳排放增长趋势有效控制，热带海岛特色更加突出，绿色低碳发展模式初步形成。
规划从全面推广绿色建筑、持续推进既有建筑改造、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推动超低能耗建筑、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促进建筑领域碳达峰碳中和五个方面制定13项发展指标（见表5）。
表5  三亚市民用建筑绿色规划核心指标表
	序号
	目标项
	主要指标项
	2025年
	2028年
	指标属性

	01
	提高绿色建筑发展质量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比
	100%
	100%
	约束性

	02
	
	一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占城镇新建建筑的比例
	≥30%
	≥35%
	约束性

	03
	
	高星级绿色建筑占城镇新建建筑的比例
	≥5%
	≥7%
	约束性

	04
	
	一星级绿色建材应用比例
	≥30%
	≥30%
	约束性

	05
	
	高星级绿色建材应用比例
	≥40%
	≥40%
	约束性

	06
	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既有民用建筑绿色化改造累计面积
	220000平方米
	500000平方米
	预期性

	07
	稳步推进装配式建筑
	城镇新建建筑中装配式建筑面积占比
	80%
	85%
	约束性

	08
	
	装配式建筑中装配式钢结构建筑面积占比
	5%
	8%
	约束性

	09
	积极推广可再生能源应用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1%
	5%
	约束性

	10
	建筑碳排放技术要求
	建筑减碳率
	3%
	5%
	约束性

	11
	
	超低能耗建筑累计面积
	30000平方米
	60000平方米
	预期性

	12
	
	低碳/零碳建筑
	2个
	6个
	预期性

	13
	
	低碳/零碳示范园区
	1个
	2个
	预期性


注：1.绿色建筑面积占比：不执行《海南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要求的项目及其他政策要求不做绿色建筑的项目除外。
[bookmark: _Toc31599]

[bookmark: _Toc6946]第四章  重点任务
[bookmark: _Toc23037][bookmark: _Toc31864]
[bookmark: _Toc161324589]（一）提高绿色建筑发展质量
[bookmark: OLE_LINK1]1.扩大星级绿色建筑规模。全市单体建筑面积在2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公共建筑，应当按照不低于绿色建筑标准二星级的要求建设。推动政府和国有资本投资、“两核一带”区域内单体建筑面积在2万平方米以下，或总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以下的公共建筑，应当按照不低于绿色建筑标准一星级的要求建设。国家机关办公建筑、政府和国有资本投资、“两核一带”区域内单体建筑面积在2万平方米及以上，或总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以上的公共建筑，应当按照不低于绿色建筑标准二星级的要求建设。城镇新建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小区及“两核一带”区域内的政府投资的各类安置区、保障性住房，应当满足不低于绿色建筑一星级标准建设。用地面积大于4公顷或地上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小区，应当满足绿色生态小区建设标准。（责任单位：三亚市政府、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区政府、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2.延伸绿色建筑建设领域。积极引导全市符合要求的新建住宅小区按照绿色生态小区的标准进行建设，鼓励在“两核一带”发展区域优先开展绿色生态小区的试点工作，逐步扩大全市绿色生态小区的规模，绿色生态小区的推广建设参照绿色建筑重点任务执行，有条件的区域积极按照绿色生态城区要求建设。结合美丽乡村建设推动农村建筑绿色技术应用推广，鼓励实施绿色农房建设示范。（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3.扩大绿色建材应用规模。结合三亚市的情况制定本市绿色建材推广应用方案，辅助制定海南省绿色建材产品目录。鼓励政府投资工程、社会投资的大型公共建筑以及“两核”区域的项目优先使用绿色建材，提升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材的应用类别和比例。鼓励需要开展星级绿色建筑设计建设的项目优先采用绿色建材，扩大星级绿色建筑项目采用绿色建材的比例。实施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促进绿色建材规模化规范化应用。（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市场监管局）
4.强化施工图阶段审查力度。继续推进新建民用建筑按照绿色建筑基本级及以上的标准建设，强化绿色建筑施工图的专项审查力度，按海南省现行绿建政策要求对施工图设计文件中的绿色建筑设计专篇等相关内容展开核查。（责任单位：三亚市政府、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区政府，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5.加强绿色建筑的施工运行管理。施工阶段落实绿色建筑发展管控要求，完善绿色建筑验收及认定、加强绿色建筑运行管理。推广绿色物业管理模式，将绿色建筑日常运行的相关要求纳入物业管理的内容，提升物业管理企业对绿色建筑运营的管理水平。建立健全绿色建筑运行的能耗统计、能耗监测、能效测评和能耗限额管理等制度。探索建立供电、供气、供水等单位定期将绿色建筑的能源和水资源消耗数据共享制度。积极推进绿色建筑的运行评估工作，建立绿色建筑运营后评估反馈机制。开展绿色建筑运行管理能力培训，提升绿色建筑运营水平和质量。（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物业协会）
6.完善绿色建筑标识管理。落实绿色建筑标识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做好一星级绿色建筑标识评价工作和二星级、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的上报工作。依据《海南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规定的应当满足绿色建筑星级要求的项目，应当在竣工验收备案后向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申请绿色建筑评价。鼓励其他新建民用建筑申请绿色建筑评价。加强绿色建筑标识认证的信息化管理，对接国家绿色建筑标识管理平台。强化对标识评价申报材料的审核力度以及工作过程的监管力度，不定期地组织专家对获得标识证书的项目进行抽查，按三亚市相关处罚管理办法对有违规行为的单位予以相应的处罚。（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7.试点推广建筑师负责制。积极组织符合要求的设计企业相关人员申请加入海南省试点建筑师库，加强库内建筑师团队的诚信管理。鼓励有条件的项目试点推行建筑师负责制。责任建筑师对项目建设全过程绿色低碳理念的融入进行全程指导、把关和监督，实现设计理念的创新。（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8.加强人员培训与交流。鼓励建筑设计人员参加省内外相关专题讲座或培训，邀请专家培训指导绿色建筑的技术应用。将绿色建筑尤其是超低能耗建筑、零碳建筑相关知识纳入全市工程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中，加强设计单位的工作人员对绿色建筑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学习，增强设计单位与咨询单位相互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区政府、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bookmark: _Toc22491][bookmark: _Toc11456]（二）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1.探索制定适宜改造模式。结合海南省关于建筑设施设备更新工作要求，探索适宜三亚地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的模式和技术路径。2024年底完成本市建筑节能改造需求摸底，指导改造项目申请专项债券或超长期国债支持。（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机关事务局、各区政府、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商务局）
2.重点推进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对居住建筑全面摸底并重点排查老旧电梯，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制定改造计划，分阶段分类进行更新工作。对既有多层住宅进行全面摸底，遵循自愿原则，开展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协助符合加装要求的住宅申请使用维修基金，优化维修基金使用流程。（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区政府）
3.全面推进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联合各有关单位成立工作小组，对公共建筑进行摸排，对公共建筑需更新改造的能效低下设备，制定改造计划并进行改造，更新后设备应达到能效标准要求。（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机关事务局、各区政府、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商务局）
[bookmark: _Toc13667][bookmark: _Toc27195]（三）稳步推进装配式建筑
[bookmark: _Toc810955213][bookmark: _Toc697191017][bookmark: _Toc492055574][bookmark: _Toc963620935][bookmark: _Toc13104]1.全面推广装配式建筑。具备条件的新建建筑应全部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到2025年末，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达到80%。积极推动装配式建筑与绿色建筑、超低能耗建筑融合发展。推广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在外围护结构、装配式内装修、市政基础工程等领域的应用。鼓励提高安居房、公共租赁住房等具有保障性质的住房项目的标准化设计水平。（责任单位：三亚市政府、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2.优化产业布局。以供需平衡为目标合理布局增强本地预制构件生产供应能力，以标准化为主线引导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鼓励装配式部品部件生产企业应用新技术、新模式、新方法降低预制构件综合运输成本，为本地及周边工程建设项目提供优质服务。引导装配式部品部件生产企业智能化升级，推进建设综合性产业基地。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重点园区发展数字设计、智能装备制造、软件平台开发、智能施工、建筑机器人等新产业，打造智能建造产业集群。加快引进整体卫浴、集成厨房、整体门窗、轻质墙板系统等高品质装修部品部件生产企业。培育具有工程管理、设计、生产、施工能力的工程总承包企业。（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科技工业信息化局）
3.鼓励示范项目建设。鼓励钢结构装配式建筑、钢-混组合结构等装配式建筑建设。探索推进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在住宅项目和符合条件的公共建筑中应用。推动在政府投资建设的城市道路、桥梁、管廊等工程中推广应用工业化生产的定型化、标准化、集成化预制部品部件。崖州湾科技城、中央商务区、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以及海棠湾、亚龙湾、大三亚湾崖州湾等湾区区域内，政府投资或国有资本投资的大型公共建筑、重点社会民生类项目应率先推广新型装配化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管理模式。（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4.创新工程项目管理制度。推广工程总承包制度、全过程工程咨询，探索推行建筑师负责制。支持引导设计单位提高装配式建筑标准化设计水平，加强设计对生产、施工、装修等各阶段的引领统筹作用。（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5.推进智能建造技术全过程应用。支持在有条件的园区或规划片区内推进BIM等智能建造技术在建筑设计、施工等阶段的集成应用，建设一批智能建造试点示范项目。试点探索BIM报建审批和施工图BIM辅助审图模式，在政府投资项目中率先推动全过程BIM技术应用。推进BIM与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的融通联动，试点建设“BIM系统大数据+CIM平台建设”智慧新城。鼓励预制构件生产厂进行生产装备升级，实现全过程信息化流转和智慧化管控，培育部品部件智能工厂。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开发产业互联网平台，打造集智慧建设、智慧运维、智慧服务于一体的产业应用平台。（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科技工业信息化局）
6.加强全过程监管。严格落实《海南省装配式建筑实施主要环节管理规定》（琼建规〔2023〕13号）等政策文件要求，结合本市实际不断完善新建民用建筑、市政工程装配式项目全流程监管机制。加强装配式预制部品部件质量监管，依托海南省建筑市场监管服务平台强化对工程项目建设全过程数字化监管。探索制定与装配式建筑发展相适应的建筑市场信用评价制度。（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7.创建园区级信息化监管平台。支持有条件的园区搭建园区级装配式建筑全过程数字监管平台，引导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生产企业将园区项目的构件生产关键数据上传平台，与BIM、RFID等信息化技术相结合，应用信息化监管平台进行园区装配式项目管理，实现预制构件生产、安装、维护全过程质量目标的可查、可追溯。（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8.加强建筑垃圾监管和资源化利用。落实国家、海南省、三亚市有关建筑垃圾治理法律政策文件和标准规范要求，规范开展建筑垃圾的分类、收集、转运、资源化利用和监管工作，建立健全建筑垃圾全过程监管制度，贯彻建筑垃圾“谁产生谁负责”原则。采取设备监控、电子联单、共享信息平台等措施对建筑垃圾种类、数量、运输车辆及去向等情况实行闭环管理。强化建筑垃圾领域的执法打击力度，鼓励应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再生产品。（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科技工业信息化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公安局）
9.继续落实人才引进政策，加快弥补人才短板。积极开展法规政策、标准规范、实用技术等培训活动，推进相关管理、技术人员知识更新。鼓励和支持企业、研发机构、高等院校等研究培育新技术、新工艺和产业人才，支持企业建立建筑产业工人培育基地，鼓励采取校企合作的模式建立技术工人实训基地，加快培育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队伍，对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建筑工人，符合规定的，给予培训补贴。（责任单位：三亚市政府、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bookmark: _Toc17427]（四）积极推广可再生能源应用
1.推动可再生能源一体化应用。推动各片区新建建筑积极采用光伏、光热、空气能等不同形式的可再生能源，鼓励三亚市政府投资新建建筑、学校、医院、商业综合体、大型综合交通枢纽、体育场馆、会展中心等公共设施及崖州湾科技城、中央商务区、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内的社会投资公共建筑根据自身建设条件至少选择一种可再生能源利用形式进行建设。推动具备条件的既有建筑，特别是党政机关、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和工业厂房等重点用能单位在进行节能改造时，同步改造或设置光伏、空气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系统。（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机关事务局）
2.推动新建公共建筑全面电气化。在中央商务区、崖州湾科技城和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以及海棠湾、亚龙湾、大三亚湾、崖州湾临海岸线控规单元试点建设集光伏发电、储能、直流配电、柔性用电于一体的“光储直柔”建筑示范项目，提高建筑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推动蓄冷蓄热、负荷灵活调节、虚拟电厂等技术应用，开展高效直流电器与设备应用试点。合理利用波谷电力，建立建筑用能需求侧响应机制，提高建筑用能调节能力。在建筑空调、生活热水、炊事等用能领域推广高效电气化应用技术与设备。（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bookmark: _Toc23585]（五）促进建筑领域碳达峰碳中和
1.推进低碳示范项目及示范园区建设。组织各园区结合实际进行基础条件摸底，掌握园区内既有建筑用能结构、能耗数据、可再生能源应用等能源使用情况，制定低碳园区建设工作方案。规划到2028年，三亚市及各园区形成一批低碳项目清单并有序推进示范项目建设，建成6个低碳/零碳示范项目。（责任单位：三亚市政府、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发展改革委、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2.推动超低能耗与近零能耗建筑建设。试点推进超低能耗建筑、近零能耗建筑建设，充分考虑三亚市气候条件，结合区域文化，突出热带海岛气候特色超低能耗建筑被动式设计技术要求，鼓励有条件的区域建设琼南片区特色超低能耗建筑集中展示区。建设一批近零能耗建筑示范工程，规划到2028年，三亚市累计建设超低能耗建筑、近零能耗建筑规模达到6万平方米。（责任单位：三亚市政府、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发展改革委、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bookmark: _Toc29897][bookmark: _Toc22985]第五章  分区规划及指标要求
[bookmark: _Toc4340][bookmark: _Toc6344]
（一）目标管理分区
[bookmark: _Toc8651]本次规划衔接《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开发保护总体布局，构建“两核驱动，一带引领、多组团支撑”的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格局，作为规划期限内绿色建筑发展管控的重点。
两核驱动：依托中央商务区和崖州湾科技城两个核心作为主要驱动力，将三亚打造为具有热带海洋特色的生态文明与宜居宜业的幸福城市，驱动全市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 
一带引领：以海棠湾、亚龙湾、大三亚湾（包含大东海、三亚湾、红塘湾和南山一带）、崖州湾等临海岸线为控规单元。通过海岸带区域内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逐步向北侧市域渗透，将三亚打造成为世界级的热带海滨风景旅游城市，引领全市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
多组团支撑：依托“两核、一带”等重点发展片区形成的示范效应，支撑相邻相应政策单元绿色建筑发展。通过西瓜芒果、红塘湾国际会展、深海科技城和南繁科技城、水蛟智谷、槟榔河本土文化展示、半岭温泉健康体验、南丁南国际体育赛事、海棠湾铁炉港国际游艇与康疗区等八组团与“两核、一带”的互动，通过组团之间的协同，形成多点支撑的发展格局，将三亚打造为开放创新的海南自贸港标杆城市。


[bookmark: _Toc22426]1.目标管理分区划分
三亚市域划分为7个目标管理单元分区，目标管理分区名称及编号如下：
	序号
	目标管理分区名称
	目标管理分区编号

	1
	吉阳区
	460200-01

	2
	海棠区
	460200-02

	3
	天涯区
	460200-03

	4
	崖州区
	460200-04

	5
	中央商务区
	460200-05

	6
	崖州湾科技城
	460200-06

	7
	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
	460200-07



[bookmark: _Toc31906]（二）政策单元
[bookmark: _Toc25876][bookmark: _Toc10816]1.政策单元划分
三亚市行政分区分为吉阳区、海棠区、天涯区、崖州区，但因为中央商务区、崖州湾科技城、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为重点园区，本次政策单元划分为7个分区，重点园区和行政分区有交叉的部分划分到重点园区。政策单元划分衔接各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指标制定参照控规要求。根据调研的控规材料，各个目标管理分区的政策单元按所能够调研到的控规用地布局图进行划分，其余没有控规图的区域可参照临近地块执行。



	编号
	目标管理分区
	政策单元编号
	政策单元

	460200-01
	吉阳区
	460200-01-01
	下洋田片区

	
	
	460200-01-02
	南丁南片区

	460200-03
	天涯区
	460200-03-01
	西瓜芒果单元

	
	
	460200-03-02
	金鸡岭单元

	
	
	460200-03-03
	体育公园单元

	
	
	460200-03-04
	冲会单元

	
	
	460200-03-05
	红塘湾国际会展单元

	460200-05

	中央商务区

	460200-05-01
	凤凰海岸片区

	
	
	460200-05-02
	月川村单元

	
	
	460200-05-03
	海罗片区

	
	
	460200-05-04
	三亚东岸单元

	460200-06
	崖州湾科技城
	460200-06-01
	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

	460200-07
	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
	460200-07-01
	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



[bookmark: _Toc18361][bookmark: _Toc769]2.重点发展区和基础发展区划分
	编号
	目标管理分区
	发展区类型

	460200-01
	吉阳区
	基础发展区

	460200-02
	海棠区
	基础发展区

	460200-03
	天涯区
	基础发展区

	460200-04
	崖州区
	基础发展区

	460200-05
	中央商务区
	重点发展区

	460200-06
	崖州湾科技城
	重点发展区

	460200-07
	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
	重点发展区




[bookmark: _Toc29492][bookmark: _Toc18179]第六章  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22858]
1.加强组织领导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本市绿色建筑发展和相关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强化与市发展改革委、市科技工业信息化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财政局、市市场监管局、市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工作协作，明确相关部门责任义务，加强规划衔接。建立完善本市绿色建筑发展考核工作机制，强化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落实情况检查，将绿色建筑规划目标完成情况和措施落实情况纳入各区责任评价考核体系中。
2.落实政策支持
完善配套政策和推进措施，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等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以及自贸港重点园区应根据实际制定符合区域发展的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超低能耗建筑推广激励政策，提高高星级绿色建筑、超低能耗建筑、低碳建筑项目设计建造和开展相应评价认证的积极性。鼓励运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等绿色金融工具，通过适宜金融手段，扶持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超低能耗建筑发展。引导建筑用能托管、合同能源管理等市场化节能服务模式发展。研究制定示范项目、示范区域的专项扶持激励措施。构建完善的建筑业企业诚信评价体系，营造“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市场信用环境。
[bookmark: _Toc30726]3.加强过程监管
强化规划、设计、施工、验收、运营管理等全过程闭合监管措施，土地出让、项目规划和建设全过程均应严格落实绿色建筑指标体系要求。持续开展年度建筑节能、绿色建筑及装配式建筑实施情况专项检查。加强绿色建筑运行指标数据统计监管和建筑能耗监测工作，引导绿色建筑项目运营单位或业主强化日常运行管理，对运行指标不满足申报指标要求的，按规定采取限期整改、撤销标识等措施，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相应处罚。探索推进绿色建筑全过程信息化管理，鼓励有条件的园区构建管理服务平台。
[bookmark: _Toc23756]4.加强技术支撑
[bookmark: _bookmark40][bookmark: （二）_加强组织协调][bookmark: _bookmark44][bookmark: _bookmark45][bookmark: （六）_强化人才培养][bookmark: （七）_做好宣传教育][bookmark: _Toc4025]建立和完善绿色建筑和建筑工业化领域人才引进和培养激励机制，加强建筑领域碳排放研究专家队伍建设。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完善人才引进制度；建立规范化、制度化的人才培养、技能认定机制；鼓励骨干企业和科研单位依托重大科研项目和示范应用工程，培养一批领军人才、专业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产业工人队伍。研究建立本市绿色建筑专家库，支持符合条件的机构开展工程项目绿色建筑一星级预评价和评价工作。加强海南省绿色建筑专家库入库宣贯和流程培训，鼓励绿色建筑相关领域专家申请入库。鼓励和支持企业、高等院校、研发机构研究开发绿色建筑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加快成果转化和推广使用。鼓励、支持发展绿色建筑技术服务产业。
5.积极宣传
大力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国内外和省内交流合作，积极推进绿色建筑、智能建造项目、超低能耗建筑示范项目建设工作，定期组织示范项目观摩活动，及时总结优秀项目的经验做法。充分发挥政府、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和产业联盟的作用，鼓励开展科技活动周、节能宣传周、技术宣贯会和博览会等活动，并结合电视、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形成立体化的宣传体系，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倡导绿色生活消费方式。


[bookmark: _Toc8687][bookmark: _Toc23348]附件1：目标管理分区指标表
三亚市绿色建筑专项规划目标管理分区指标要求，具体如下表：
	附表D.0.1-1 三亚市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编号：460200）目标管理分区指标要求列表—绿色建筑和装配式建筑

	专项规划编号
	460200
	专项规划类型：√市  □县

	目标管理分区编号
	备注及说明
	指标要求（低限要求，宜根据规划年限分时段设定梯度递进性指标，适于新建建筑（除注明“既有”外））

	
	
	绿色建筑技术要求
	装配式建筑技术要求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比
	星级绿色建筑占城镇新建建筑的比例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
	城镇新建建筑中装配式建筑面积占比
	装配式建筑中装配式钢结构建筑面积占比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一星级及以上
	高星级
	一星级及以上
	高星级
	一星级及以上
	高星级
	一星级及以上
	高星级
	一星级及以上
	高星级
	一星级及以上
	高星级
	一星级及以上
	高星级
	一星级及以上
	高星级
	一星级及以上
	高星级
	一星级及以上
	高星级
	
	
	
	
	
	
	
	
	
	

	460200-01
	吉阳区
	100%
	100%
	100%
	100%
	100%
	15%
	8%
	30%
	15%
	35%
	18%
	38%
	19%
	40%
	20%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80%
	82%
	83%
	84%
	85%
	5%
	5%
	6%
	7%
	8%

	460200-02
	海棠区
	100%
	100%
	100%
	100%
	100%
	10%
	5%
	25%
	12%
	28%
	14%
	32%
	16%
	35%
	18%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75%
	76%
	78%
	79%
	80%
	3%
	3%
	4%
	4%
	5%

	460200-03
	天涯区
	100%
	100%
	100%
	100%
	100%
	15%
	8%
	30%
	15%
	32%
	16%
	35%
	18%
	38%
	19%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75%
	80%
	81%
	81%
	82%
	5%
	5%
	5%
	6%
	6%

	460200-04
	崖州区
	100%
	100%
	100%
	100%
	100%
	10%
	5%
	25%
	12%
	28%
	14%
	32%
	16%
	35%
	18%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75%
	76%
	78%
	79%
	80%
	3%
	3%
	4%
	4%
	5%

	460200-05
	中央商务区
	100%
	100%
	100%
	100%
	100%
	20%
	10%
	35%
	18%
	38%
	19%
	40%
	20%
	45%
	22%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85%
	85%
	86%
	87%
	88%
	5%
	6%
	8%
	9%
	10%

	460200-06
	崖州湾科技城
	100%
	100%
	100%
	100%
	100%
	25%
	12%
	35%
	18%
	40%
	20%
	45%
	22%
	50%
	25%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85%
	86%
	88%
	88%
	90%
	5%
	8%
	10%
	11%
	12%

	460200-07
	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
	100%
	100%
	100%
	100%
	100%
	20%
	10%
	35%
	18%
	38%
	19%
	40%
	20%
	45%
	22%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85%
	85%
	86%
	87%
	88%
	5%
	6%
	8%
	9%
	10%












	附表D.0.1-2 三亚市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编号：460200）目标管理分区指标要求列表—可再生能源应用和建筑碳排放

	专项规划编号
	460200
	专项规划类型：√市  □县

	目标管理分区编号
	备注及说明（对应市辖区或县的乡镇街道名称等）
	指标要求（低限要求，宜根据规划年限分时段设定梯度递进性指标，适于新建建筑（除注明“既有”外））

	
	
	可再生能源应用要求
	建筑碳排放技术要求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建筑减碳率
	超低能耗建筑累计面积（m2）
	既有民用建筑绿色化改造累计面积（m2）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460200-01
	吉阳区
	1%
	2%
	3%
	4%
	5%
	3%
	3%
	4%
	5%
	5%
	0
	0
	0
	0
	0
	50000
	14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460200-02
	海棠区
	1%
	1%
	2%
	2%
	3%
	2%
	3%
	3%
	4%
	4%
	0
	0
	0
	0
	0
	10000
	20000
	30000
	50000
	60000

	460200-03
	天涯区
	1%
	2%
	3%
	3%
	4%
	2%
	3%
	3%
	4%
	4%
	0
	0
	0
	0
	0
	10000
	30000
	40000
	50000
	70000

	460200-04
	崖州区
	1%
	1%
	2%
	2%
	3%
	2%
	3%
	3%
	4%
	4%
	0
	0
	0
	0
	0
	10000
	30000
	40000
	50000
	70000

	460200-05
	中央商务区
	2%
	3%
	4%
	5%
	6%
	3%
	4%
	5%
	6%
	7%
	30000
	60000
	——
	——
	——
	——
	——

	460200-06
	崖州湾科技城
	3%
	4%
	5%
	6%
	8%
	5%
	6%
	7%
	8%
	10%
	
	
	——
	——
	——
	——
	——

	460200-07
	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
	2%
	3%
	4%
	5%
	6%
	3%
	4%
	5%
	6%
	7%
	
	
	——
	——
	——
	——
	——


[bookmark: _Toc22368]注：1、本规划附件各政策单元规划指标图中未涉及的片区和单元，应满足本表格所在片区指标要求。
[bookmark: _Toc9981]附件2：政策单元指标表
[bookmark: _Toc11022]1.政策单元约束性指标要求
以天涯区西瓜芒果单元460200-03-01为例，其余单元详见附件。
西瓜芒果单元位于天涯区，应满足天涯区总体指标。根据三亚市中心城区控规：在西瓜芒果片区布局国际商业综合消费区，举办国际免税购物节，吸引高端商品品牌入驻，实施更加开放便利的离岛免税购物政策，主要发展免税购物中心、精品商业街、品牌旗舰店、滨海旅游酒店以及配套的餐饮、休闲设施，同时与南侧海坡片区共同打造区域商业服务和消费中心。片区基本为居住、公寓及商业、中小学用地，建筑高度北高南低（南侧临近海域）。片区内国家机关办公建筑、政府和国有资本投资的单体建筑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的大型公共建筑，鼓励按照装配式钢结构建设。
	政策单元
	460200-03-01

	新建建筑类型
	指标要求（低限要求，宜根据规划年限分时段设定梯度递进性指标，适于新建建筑（除注明“既有”外））

	
	绿色建筑技术要求
	装配式建筑技术要求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比
	星级绿色建筑占城镇新建建筑的比例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
	城镇新建建筑中装配式建筑面积占比
	装配式建筑中装配式钢结构建筑面积占比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一星级及以上
	高星级
	一星级及以上
	高星级
	一星级及以上
	高星级
	一星级及以上
	高星级
	一星级及以上
	高星级
	一星级及以上
	高星级
	一星级及以上
	高星级
	一星级及以上
	高星级
	一星级及以上
	高星级
	一星级及以上
	高星级
	
	
	
	
	
	
	
	
	
	

	居住建筑
	政府和国有资本投资的居住建筑
	拆迁安置房
	100%
	100%
	100%
	100%
	100%
	20%
	10%
	35%
	18%
	38%
	19%
	40%
	20%
	42%
	21%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80%
	81%
	82%
	83%
	85%
	——
	——
	——
	——
	——

	
	
	公共租赁房
	100%
	100%
	100%
	100%
	100%
	20%
	10%
	35%
	18%
	38%
	19%
	40%
	20%
	42%
	21%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80%
	81%
	82%
	83%
	85%
	——
	——
	——
	——
	——

	
	
	除上述外其他
	100%
	100%
	100%
	100%
	100%
	20%
	10%
	35%
	18%
	38%
	19%
	40%
	20%
	42%
	21%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80%
	81%
	82%
	83%
	85%
	——
	——
	——
	——
	——

	
	其他居住建筑
	100%
	100%
	100%
	100%
	100%
	15%
	8%
	25%
	13%
	30%
	15%
	32%
	16%
	35%
	18%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75%
	76%
	77%
	78%
	80%
	——
	——
	——
	——
	——

	公共建筑
	办公建筑
	政府和国有资本投资的办公建筑
	100%
	100%
	100%
	100%
	100%
	20%
	10%
	35%
	18%
	38%
	19%
	40%
	20%
	42%
	21%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80%
	81%
	82%
	83%
	85%
	5%
	6%
	7%
	7%
	8%

	
	
	其他办公建筑
	100%
	100%
	100%
	100%
	100%
	15%
	8%
	25%
	13%
	30%
	15%
	32%
	16%
	35%
	18%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75%
	76%
	77%
	78%
	80%
	5%
	5%
	6%
	6%
	6%

	
	文化设施建筑
	政府和国有资本投资的文化设施建筑
	100%
	100%
	100%
	100%
	100%
	20%
	10%
	35%
	18%
	38%
	19%
	40%
	20%
	42%
	21%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80%
	81%
	82%
	83%
	85%
	5%
	6%
	7%
	7%
	8%

	
	
	其他文化设施建筑
	100%
	100%
	100%
	100%
	100%
	15%
	8%
	25%
	13%
	30%
	15%
	32%
	16%
	35%
	18%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75%
	76%
	77%
	78%
	80%
	5%
	5%
	6%
	6%
	6%

	
	教育建筑
	政府和国有资本投资的教育建筑
	100%
	100%
	100%
	100%
	100%
	20%
	10%
	35%
	18%
	38%
	19%
	40%
	20%
	42%
	21%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80%
	81%
	82%
	83%
	85%
	5%
	6%
	7%
	7%
	8%

	
	
	其他教育建筑
	100%
	100%
	100%
	100%
	100%
	15%
	8%
	25%
	13%
	30%
	15%
	32%
	16%
	35%
	18%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75%
	76%
	77%
	78%
	80%
	5%
	5%
	6%
	6%
	6%

	
	科研建筑
	政府和国有资本投资的科研建筑
	100%
	100%
	100%
	100%
	100%
	20%
	10%
	35%
	18%
	38%
	19%
	40%
	20%
	42%
	21%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80%
	81%
	82%
	83%
	85%
	5%
	6%
	7%
	7%
	8%

	
	
	其他科研建筑
	100%
	100%
	100%
	100%
	100%
	15%
	8%
	25%
	13%
	30%
	15%
	32%
	16%
	35%
	18%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75%
	76%
	77%
	78%
	80%
	5%
	5%
	6%
	6%
	6%

	
	体育建筑
	政府和国有资本投资的体育建筑
	100%
	100%
	100%
	100%
	100%
	20%
	10%
	35%
	18%
	38%
	19%
	40%
	20%
	42%
	21%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80%
	81%
	82%
	83%
	85%
	5%
	6%
	7%
	7%
	8%

	
	
	其他体育建筑
	100%
	100%
	100%
	100%
	100%
	15%
	8%
	25%
	13%
	30%
	15%
	32%
	16%
	35%
	18%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75%
	76%
	77%
	78%
	80%
	5%
	5%
	6%
	6%
	6%

	
	医疗卫生建筑
	政府和国有资本投资的医疗卫生建筑
	100%
	100%
	100%
	100%
	100%
	20%
	10%
	35%
	18%
	38%
	19%
	40%
	20%
	42%
	21%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80%
	81%
	82%
	83%
	85%
	5%
	6%
	7%
	7%
	8%

	
	
	其他医疗卫生建筑
	100%
	100%
	100%
	100%
	100%
	15%
	8%
	25%
	13%
	30%
	15%
	32%
	16%
	35%
	18%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75%
	76%
	77%
	78%
	80%
	5%
	5%
	6%
	6%
	6%

	
	社会福利建筑
	政府和国有资本投资的社会福利建筑
	100%
	100%
	100%
	100%
	100%
	20%
	10%
	35%
	18%
	38%
	19%
	40%
	20%
	42%
	21%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80%
	81%
	82%
	83%
	85%
	5%
	6%
	7%
	7%
	8%

	
	
	其他社会福利建筑
	100%
	100%
	100%
	100%
	100%
	15%
	8%
	25%
	13%
	30%
	15%
	32%
	16%
	35%
	18%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75%
	76%
	77%
	78%
	80%
	5%
	5%
	6%
	6%
	6%

	
	商业建筑
	政府和国有资本投资的商业建筑
	100%
	100%
	100%
	100%
	100%
	20%
	10%
	35%
	18%
	38%
	19%
	40%
	20%
	42%
	21%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80%
	81%
	82%
	83%
	85%
	5%
	6%
	7%
	7%
	8%

	
	
	其他商业建筑
	100%
	100%
	100%
	100%
	100%
	15%
	8%
	25%
	13%
	30%
	15%
	32%
	16%
	35%
	18%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75%
	76%
	77%
	78%
	80%
	5%
	5%
	6%
	6%
	6%

	
	旅馆建筑
	政府和国有资本投资的旅馆建筑
	100%
	100%
	100%
	100%
	100%
	20%
	10%
	35%
	18%
	38%
	19%
	40%
	20%
	42%
	21%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80%
	81%
	82%
	83%
	85%
	5%
	6%
	7%
	7%
	8%

	
	
	其他旅馆建筑
	100%
	100%
	100%
	100%
	100%
	15%
	8%
	25%
	13%
	30%
	15%
	32%
	16%
	35%
	18%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75%
	76%
	77%
	78%
	80%
	5%
	5%
	6%
	6%
	6%

	
	交通枢纽建筑
	政府和国有资本投资的交通枢纽建筑
	100%
	100%
	100%
	100%
	100%
	20%
	10%
	35%
	18%
	38%
	19%
	40%
	20%
	42%
	21%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80%
	81%
	82%
	83%
	85%
	5%
	6%
	7%
	7%
	8%

	
	
	其他交通枢纽建筑
	100%
	100%
	100%
	100%
	100%
	15%
	8%
	25%
	13%
	30%
	15%
	32%
	16%
	35%
	18%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75%
	76%
	77%
	78%
	80%
	5%
	5%
	6%
	6%
	6%

	
	其他公共建筑
	政府和国有资本投资的其他类型公共建筑
	100%
	100%
	100%
	100%
	100%
	20%
	10%
	35%
	18%
	38%
	19%
	40%
	20%
	42%
	21%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80%
	81%
	82%
	83%
	85%
	5%
	6%
	7%
	7%
	8%

	
	
	其他公共建筑
	100%
	100%
	100%
	100%
	100%
	15%
	8%
	25%
	13%
	30%
	15%
	32%
	16%
	35%
	18%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30%
	40%
	75%
	76%
	77%
	78%
	80%
	5%
	5%
	6%
	6%
	6%

	工业建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
	50%
	50%
	50%
	50%
	——
	——
	——
	——
	——




[bookmark: _Toc26777]2.政策单元引导性指标要求
以天涯区西瓜芒果单元460200-03-01为例，其余单元详见附件。
片区设置两处学校用地，鼓励学校建筑执行三星级绿色建筑标准、超低能耗建筑示范。片区处于老城区，按片区用地规模制定相应节能改造指标。
	政策单元
	460200-03-01

	新建建筑类型
	指标要求（低限要求，宜根据规划年限分时段设定梯度递进性指标，适于新建建筑（除注明“既有”外））

	
	可再生能源应用要求
	建筑碳排放技术要求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建筑降碳率
	超低能耗建筑累计面积（m2）
	既有民用建筑节能改造累计面积（m2）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居住建筑
	政府和国有资本投资的居住建筑
	拆迁安置房
	2%
	2%
	3%
	4%
	5%
	3%
	4%
	5%
	6%
	7%
	0
	0
	0
	0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公共租赁房
	2%
	2%
	3%
	4%
	5%
	3%
	4%
	5%
	6%
	7%
	0
	0
	0
	0
	0
	——
	——
	——
	——
	——

	
	
	除上述外其他
	2%
	2%
	3%
	4%
	5%
	3%
	4%
	5%
	6%
	7%
	0
	0
	0
	0
	0
	——
	——
	——
	——
	——

	
	其他居住建筑
	1%
	2%
	3%
	3%
	3%
	2%
	3%
	3%
	4%
	4%
	0
	0
	0
	0
	0
	——
	——
	——
	——
	——

	公共建筑
	办公建筑
	政府和国有资本投资的办公建筑
	2%
	2%
	3%
	4%
	5%
	3%
	4%
	5%
	6%
	7%
	0
	0
	0
	0
	0
	——
	——
	——
	——
	——

	
	
	其他办公建筑
	1%
	2%
	3%
	3%
	3%
	2%
	3%
	3%
	4%
	4%
	0
	0
	0
	0
	0
	——
	——
	——
	——
	——

	
	文化设施建筑
	政府和国有资本投资的文化设施建筑
	2%
	2%
	3%
	4%
	5%
	3%
	4%
	5%
	6%
	7%
	0
	0
	0
	0
	0
	——
	——
	——
	——
	——

	
	
	其他文化设施建筑
	1%
	2%
	3%
	3%
	3%
	2%
	3%
	3%
	4%
	4%
	0
	0
	0
	0
	0
	——
	——
	——
	——
	——

	
	教育建筑
	政府和国有资本投资的教育建筑
	2%
	2%
	3%
	4%
	5%
	3%
	4%
	5%
	6%
	7%
	0
	0
	0
	0
	0
	——
	——
	——
	——
	——

	
	
	其他教育建筑
	1%
	2%
	3%
	3%
	3%
	2%
	3%
	3%
	4%
	4%
	0
	0
	0
	0
	0
	——
	——
	——
	——
	——

	
	科研建筑
	政府和国有资本投资的科研建筑
	2%
	2%
	3%
	4%
	5%
	3%
	4%
	5%
	6%
	7%
	0
	0
	0
	0
	0
	——
	——
	——
	——
	——

	
	
	其他科研建筑
	1%
	2%
	3%
	3%
	3%
	2%
	3%
	3%
	4%
	4%
	0
	0
	0
	0
	0
	——
	——
	——
	——
	——

	
	体育建筑
	政府和国有资本投资的体育建筑
	2%
	2%
	3%
	4%
	5%
	3%
	4%
	5%
	6%
	7%
	0
	0
	0
	0
	0
	——
	——
	——
	——
	——

	
	
	其他体育建筑
	1%
	2%
	3%
	3%
	3%
	2%
	3%
	3%
	4%
	4%
	0
	0
	0
	0
	0
	——
	——
	——
	——
	——

	
	医疗卫生建筑
	政府和国有资本投资的医疗卫生建筑
	2%
	2%
	3%
	4%
	5%
	3%
	4%
	5%
	6%
	7%
	0
	0
	0
	0
	0
	——
	——
	——
	——
	——

	
	
	其他医疗卫生建筑
	1%
	2%
	3%
	3%
	3%
	2%
	3%
	3%
	4%
	4%
	0
	0
	0
	0
	0
	——
	——
	——
	——
	——

	
	社会福利建筑
	政府和国有资本投资的社会福利建筑
	2%
	2%
	3%
	4%
	5%
	3%
	4%
	5%
	6%
	7%
	0
	0
	0
	0
	0
	——
	——
	——
	——
	——

	
	
	其他社会福利建筑
	1%
	2%
	3%
	3%
	3%
	2%
	3%
	3%
	4%
	4%
	0
	0
	0
	0
	0
	——
	——
	——
	——
	——

	
	商业建筑
	政府和国有资本投资的商业建筑
	2%
	2%
	3%
	4%
	5%
	3%
	4%
	5%
	6%
	7%
	0
	0
	0
	0
	0
	——
	——
	——
	——
	——

	
	
	其他商业建筑
	1%
	2%
	3%
	3%
	3%
	2%
	3%
	3%
	4%
	4%
	0
	0
	0
	0
	0
	——
	——
	——
	——
	——

	
	旅馆建筑
	政府和国有资本投资的旅馆建筑
	2%
	2%
	3%
	4%
	5%
	3%
	4%
	5%
	6%
	7%
	0
	0
	0
	0
	0
	——
	——
	——
	——
	——

	
	
	其他旅馆建筑
	1%
	2%
	3%
	3%
	3%
	2%
	3%
	3%
	4%
	4%
	0
	0
	0
	0
	0
	——
	——
	——
	——
	——

	
	交通枢纽建筑
	政府和国有资本投资的交通枢纽建筑
	2%
	2%
	3%
	4%
	5%
	3%
	4%
	5%
	6%
	7%
	0
	0
	0
	0
	0
	——
	——
	——
	——
	——

	
	
	其他交通枢纽建筑
	1%
	2%
	3%
	3%
	3%
	2%
	3%
	3%
	4%
	4%
	0
	0
	0
	0
	0
	——
	——
	——
	——
	——

	
	其他公共建筑
	政府和国有资本投资的其他类型公共建筑
	2%
	2%
	3%
	4%
	5%
	3%
	4%
	5%
	6%
	7%
	0
	0
	0
	0
	0
	——
	——
	——
	——
	——

	
	
	其他公共建筑
	1%
	2%
	3%
	3%
	3%
	2%
	3%
	3%
	4%
	4%
	0
	0
	0
	0
	0
	——
	——
	——
	——
	——

	工业建筑
	——
	——
	——
	——
	——
	——
	——
	——
	——
	——
	0
	0
	0
	0
	0
	——
	——
	——
	——
	——





[bookmark: _Toc13776]附件3：各政策单元片区规划指标图
[bookmark: _Toc20755]1.吉阳区下洋田片区：460200-01-01
[bookmark: _Toc779]2.吉阳区南丁南片区：460200-01-02
[bookmark: _Toc4363]3.天涯区西瓜芒果单元：460200-03-01
[bookmark: _Toc11711]4.天涯区金鸡岭单元：460200-03-02
[bookmark: _Toc11323]5.天涯区体育公园单元：460200-03-03
[bookmark: _Toc30958]6.天涯区冲会单元：460200-03-04
[bookmark: _Toc10386]7.天涯区红塘湾国际会展单元：460200-03-05
[bookmark: _Toc19932]8.中央商务区凤凰海岸片区：460200-05-01
[bookmark: _Toc8464]9.中央商务区月川村单元：460200-05-02
[bookmark: _Toc32553]10.中央商务区海罗片区：460200-05-03
[bookmark: _Toc15088]11.中央商务区东岸单元：460200-05-04
[bookmark: _Toc11741]12 .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460200-06-01
[bookmark: _Toc10496]13.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片区：460200-07-01
三亚市历年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发展情况
建筑业增加值（亿元）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95.1	90.5	94.2	100.1	91.5	94.2	全年签订合同额（亿元）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82.2	100.6	97.1	109.5	115.4	105.2	建筑业总产值（亿元）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46.5	42.7	41.6	38.1	36.2	41.4	房屋施工面积（万㎡）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1492.4	1225.3	1345.4	1460	1339.4	1258.3	其中住宅施工面积（万㎡）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1058.4	839.8	882	932.2	829.5	755	其中办公楼施工面积（万㎡）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40.6	35.6	55.2	62.8	98.2	129.3	其中新开工面积（万㎡）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170.6	125.7	249.9	217.5	107.7	219.2	





三亚市2020~2023年绿色建筑发展统计
施工许可项目（个）	
2020	2021	2022	2023	171	185	100	175	绿色建筑项目（个）	
2020	2021	2022	2023	103	115	67	113	建筑面积（万㎡）	
2020	2021	2022	2023	756	674	495.2	786.5	绿色建筑面积（万㎡）	
2020	2021	2022	2023	671	650	455.6	736.6	项目数量占比	
2020	2021	2022	2023	60	62	67	64.5	绿色建筑占比	
2020	2021	2022	2023	88	96	92	93.6	





三亚市2018~2023年生产总值统计
生产总值（亿元）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595.5	677.9	695.4	835.4	847.1	971.3	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0.123	0.128	0.127	0.129	0.124	0.129	第一产业增加值（亿元）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68.3	71.5	79.2	93.8	110.3	110.9	第二产业增加值（亿元）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118.2	112.4	113.3	124.7	114.7	132.6	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409	494	502.9	616.9	622	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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